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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金诚主动评级业务管理办法

（RB01520200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主动评级业务管理，提高项目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或自律机构规定及公司相关管理规定，

特制定主动评级业务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动评级，是指公司未经委托，主要通过公

开渠道收集受评主体相关资料，并以此为依据对受评主体或其发行的

债券开展的信用评级。

第三条 主动评级对象主要为公司技术委员会基于研究需要等目

的批准列入主动评级工作计划的主体。

研究发展部门和作业部门（以下统称为“主动评级部门”）可向

技术委员会申请主动评级立项。

第二章 主动评级业务流程及质量控制

第四条 主动评级作业部门申请立项前应进行项目胜任能力评估，

全新的主动评级业务类型由技术委员会依据《东方金诚新业务评估制

度》实施新业务评估。

第五条 主动评级项目由主动评级作业部门负责人根据评级项目

特点挑选具有专业胜任能力的项目组长与组员，形成评级项目组，项

目组应至少由 2 人组成。评级项目组成员应与受评对象不存在《东方

金诚利益冲突管理制度》规定的利益冲突的情形，需签署利益冲突回

避承诺文件或申请主动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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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评级项目组主要通过公开渠道搜集受评主体相关资料，

信息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受评主体公开披露的信息、专业资讯和数据提

供商、研究机构报告、以及与受评主体存在业务管理、监督等关系的

相关组织或机构正式对外提供的信息。如有条件可对主动评级对象进

行现场尽职调查。

第七条 评级项目组对收集的公开资料进行分析，形成初步评级

观点，参照《东方金诚评级报告撰写与审核制度》完成评级报告初稿

及审核。

第八条 主权评级等具有研发性质的全球性评级体系评级报告视

同研究报告，由技术委员会评审，最终表决结果需由技术委员会主任

签字确认。

区域性评级体系评级报告由信评委评审，最终表决结果需由信评

委主任签字确认。

第九条 主动评级结果的公布形式和渠道由技术委员会确定。评

级项目组可在发布评级报告之前书面告知受评主体，就评级过程中所

使用的资料及报告内容进行沟通。

第十条 主动评级结果出具后，评级作业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参

照《东方金诚跟踪评级制度》的规定开展跟踪评级工作。

第三章 主动评级与委托评级

第十一条 主动评级报告应明确标注相关免责条款，并在显著位

置提示评级为主动评级及其局限性，并应在报告标题、评级符号标识

及报告声明等方面与委托评级报告有明显区别。

第十二条 对于同一受评主体，如由主动评级转为委托评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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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要向市场公告说明原因。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公司技术委员会负责审定、解释和修订，由

公司办公会批准发布。

第十四条 本办法编码为 RB015202002，自 2020 年 2 月 25 日起

生效。RB015201907 自 2020 年 2月 25 起不再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内容覆盖 DB2-2 关于主动评级的自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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